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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证据角度对因事实原因发回重审的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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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单位 ]  

[ 摘要 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）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是因事实原因发回重审的裁判法源，

其将事实原因分为事实错误和事实不清。前者为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，后者为应查明的事实而未查明。而发回重审则是二审法

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审判职责履行方面存在瑕疵。这种规定是建立在法院的裁判必须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，法院可以借助公权力主动发现案

件真实而不受当事人左右。与此相符合，在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证据若干规定》）出

台以前，法律、司法解释赋予了法院几乎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的权利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了。主要体现在：一、举

证责任上法院与当事人错位，法院负担了原本由当事人负担的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。二、法院的介入使得当事人的举证的行为与举证不

力的后果脱节。三、法院不堪重负，诉讼效率低下。四、模糊了人民法院在证明活动中的主要职能，并且危及到审判人员在证据审查判断

时应有的客观立场。鉴于上述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《证据若干规定》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“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

证据”作了限制性解释，依职权主动调查的范围仅为：（1）涉及可能有损国家、社会或他人合法利益的事实。（2）与实体无关的程序事

项。此规定对于民事诉讼实践来说，无疑具有“里程碑”的意义。因此，有必要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如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作重新的诠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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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）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是因事实原因发回重审的裁判法源，其

将事实原因分为事实错误和事实不清。前者为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，后者为应查明的事实而未查明。而发回重审则是二审法院

认为一审法院在审判职责履行方面存在瑕疵。这种规定是建立在法院的裁判必须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，法院可以借助公权力主动发现案件

真实而不受当事人左右。与此相符合，在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证据若干规定》）出台

以前，法律、司法解释赋予了法院几乎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的权利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了。主要体现在：一、举证

责任上法院与当事人错位，法院负担了原本由当事人负担的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。二、法院的介入使得当事人的举证的行为与举证不力

的后果脱节。三、法院不堪重负，诉讼效率低下。四、模糊了人民法院在证明活动中的主要职能，并且危及到审判人员在证据审查判断时

应有的客观立场。鉴于上述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《证据若干规定》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“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

据”作了限制性解释，依职权主动调查的范围仅为：（1）涉及可能有损国家、社会或他人合法利益的事实。（2）与实体无关的程序事

项。此规定对于民事诉讼实践来说，无疑具有“里程碑”的意义。因此，有必要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如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作重新的诠释。 “事实原因”的事实实指证明对象，主要为法律规范适用的要件事实和当事人主张和争议的事实。但这种事实

发生与否法院无从得知。所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首先应承担的是主张责任，所谓主张责任是当事人对应当由自己主张的要件事实若不加

以主张，便有受法院不利判断的危险。继而当事人对主张事实负有举证义务（法律有例外规定除外），此谓证明责任的行为意义的举证责

任体现，为《证据若干规定》第二条第一款所确立。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时，应承担不利后果，此为结果意义的

举证责任体现，为《证据若干规定》第二条第二款所确定。将《证据若干规定》第二条规定与第十五条规定相结合理解，会发现司法解释

已经将证明责任、主张责任回归当事人。结果，事实不清应当由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力的败诉责任，而不应发回重审。法院裁决所依据的事

实，一般是当事人所举证能证明的事实，在证据已固定的情况下，把证据表现出的甲事实认定成乙事实，问题多出现在对证据资格、证明

力的认定上。而证据资格的符合或证明力的大小，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上都有相应的规定。即使是自由裁量权，在法律上也是有授权范围限

制的。所以证据的采纳与证明力的采信不当，实质是法律适用错误。对违反证据规则是否一律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？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

论。证据法游离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，完全的归入哪一类似都有不妥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可以根据违反证据规则影响的当事人诉讼利益种

类及救济渠道，将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分别纳入程序法或实体法（此为司法操作权宜之策，从立法体系上证据法整体仍宜归入程序法）。



如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当、对重新鉴定合理申请的不准予等为程序利益的损害，二审法院无法直接予以救济，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

三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，认定“违反法定程序，发回重审”。如对证据的采纳、证明力大小、举证责任的转移等，不影响当事人举证的，

为对实体利益的侵害。违反者，二审法院可以认定：“适用法律错误，直接改判”。这样既符合诉讼资源的节约原则，也不会对当事人的

实体利益或审级利益造成侵害。所以，由于司法立场的重大转变，虽然法条依然是那个法条，但因解释的出发点不同，其所包括内容却发

生了重大的改变。但是，法院的中立地位不是绝对的。依《证据若干规定》第十五条规定，法院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主动调查，一是法院基

于程序控制权实现的需要，对与实体无关程序事项的相关证据有权主动调查。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是“应当”，违反则

按程序违法发回重审。二是涉及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利益。这种情况下法院有义务查清事实，二审法院认为裁决结果可

能对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侵犯的，可以发回重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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